
饮食业相关安全法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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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工处
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



适用于食肆的职安健法例

•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

（香港法例第 59 章）

•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

（香港法例第509章） 及

• 上述条例所制订的附属规例



政府于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宪报
刊登《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

（杂项修订）条例》。

《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（杂项修订）条例
》（《条例》）于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刊宪并生
效。

《条例》修订《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》及《职业安全
及健康条例》，以及其附属法例，以整体提高职业安
全及健康（职安健）罪行的罚则，从而加强职安健法
例的阻吓力，让雇员得到更佳的职安健保障。



《条例》主要对职安健法例作出以下修订：

（一）针对雇主、东主及处所占用人的一般责任条文（雇主一般
责任条文）下的罪行，劳工处可循「可公诉罪行」形式提出检控
，其最高罚款额及最高监禁年期分别订为1,000万元及两年，并加
入条文要求法庭量刑时须考虑被定罪单位的营业额及其所提交的
其他财务数据；
（二）以简易程序提出检控的雇主一般责任条文及雇员一般责任
条文的最高罚款额，分别增加至300万元及15万元；
（三）按罪行的严重性，调整其他简易程序罪行的最高罚款额；
及
（四）将循简易程序审讯的罪行的检控时限由六个月延长至九个
月。



呈报工场的法定要求

《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》第9条规定

工场的呈报

• 『应呈报工场』的东主在以下情况须向劳工处处长呈报
有关工场的资料：

(1)在该工场首次有任何工业工序展开前或首次有任何
工业操作进行前，以订明表格向处长呈报。

(2)在该工场的地点或名称或所进行的工业工序或工业
操作的性质拟有所转换时，须就此等转换实行前，
以订明表格向处长呈报。

(3)如『应呈报工场』东主的身分有所变更，有关的变
更须在生效后21天内向处长呈报。



法例要求

应呈报工场

『应呈报工场』包括任何涉及使用电力作为
动能或发热的工业经营的食肆。

呈报方法

可将呈报邮寄至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38号
海港政府大楼13字楼

或传真至 2544 3497



罚则

任何东主违反上述第9条，即
属犯罪，可处第6级罚款
$100,0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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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nk:    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osh/content.htm
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osh/content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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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厂及工业经营
(应呈报工场的防火设备)规例



门户之规定(1)

所有通出应呈报
工场之出路门，
必须保持随时能
轻易开关，并不
得阻塞。





门户之规定(2)

如非横滑动门，
则须装有自动关
闭设备并保持门
户关闭;

自动关闭设备须
效能良好。

损坏



门户之规定(3)

每扇通离应呈报
工场的门(横滑动
门除外)必须向外
开出；

而当向外开出时
，走火通道之有
效阔度不得因而
有所减少。



当任何人受雇于应呈
报工场之内或该工场
之任何房间内，无论
他们是否正在工作，
所有通离该工场或房
间之各扇门、闸门及
折门均不得锁上或栓
上，以致此等门户不
能易于实时在室内开
启。

门户之规定(4)

无合理辩解而违反，
可处罚款 $400,000 
及监禁6个月。



工厂及工业经营
(机械的防护及操作)规例



东主就危险部分的责任

• 在本法例中，共有17类机械的危险部
分须加以有效防护，违反可处6级罚款
($100,000)。

• 以下是一些在饮食业较常见的机械危
险部分。



适当的防护方式

固定式护罩(fixed guard)

互锁式护罩(interlocking guard)

自动式护罩(automatic guard)

触觉式护罩(trip guard)

双手控制装置(two-hand control 
device)



第七类：设有孔口的罩
内的旋转混合器搅臂



第七类：设有孔口的罩壳内的
旋转混合器搅臂旋转混合

器搅臂

互锁式护罩



内的旋转螺杆及螺旋



第八类：设有孔口的罩
内的旋转螺杆及螺旋

长颈漏斗



应呈报工场的所有楼面
均:

须保持维修良好;

须为平坦不溜滑;

不得放置障碍物；

防止导致任何人绊倒或
跌倒，违者可处第6级
罚款($100,000) 。

工厂及工业经营规例







有关劳工处职安健资料之查询

• 职安健咨询热线: 2559 2297

•职业健康咨询热线: 2852 4041

•电邮: enquiry@labour.gov.hk

•传真: 2915 1410

•职安健投诉热线: 2542 2172

•网址: 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osh/content5.htm

•双语法例数据系统: 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

mailto:enquiry@labour.gov.hk


谢谢!

32


